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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富民汇通加油站                                                                                           
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4757185174J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赤鹫镇永富村
法定代表人: 刘春 
富民汇通加油站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及验收制度一案，经富民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1、 违法事实和证据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大理州联合执法人员于2021年7月6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富民汇通加油站于2007年投入运营至今未进行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照片等证据为凭。
你加油站上述行为已违反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规定。
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之规定予以处罚。
二、不予处罚的依据
富民汇通加油站2021年8月23日提交《整改情况报告》：加油站于2018年2月取得《富民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富民县汇通加油站油气回收及双层罐改造项目的验收意见》，2021年8月22日完成加油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之规定，参照《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减轻和免除行政处罚的实施意见（试行）》第四条第（十五）项：（十五）其他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之规定，经我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对你加油站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及验收制度的环境违法行为免除行政处罚。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富民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证号：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证号： 
联系电话：0871-68812369
办公地址：富民县环城南路3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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